役　畢　生　辦　理　儘　後　召　集　流　程
















新生、轉學生、轉系


復學生、延修生





是否完成註冊





繳交兵役基本資料





生輔組於註冊截止日起2個月內將儘召名冊函送各縣市後備指揮部。


延修生於每年10月20日前統一辦理。


有效年限至預定畢業學年度之10月15日止。





各縣市後備指揮部核准





登錄核准文號





查明原因





是





是





否





否





不予(免)辦理儘召





依據


兵役法第40、43條。


兵役法施行法第30、37條。


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申請儘後召集作業要點。





已除役、免役、替代役、國民兵





是





否





下列情形不得申請儘召：


專科以上35歲、研究生逾40歲。


重行就讀同等學歷或降讀者。


因病停役期間就讀大專院校者。








